离婚后发现前夫婚内私赠第三者大额财产，桐城法院

判决全额返还

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，私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，即便双方后续离婚，无过错方依然有权追回财产。近日，桐城市人民法院双港人民法庭审结一起赠与合同纠纷案，认定婚内私自赠与第三者财产行为无效，判令第三者全额返还10万余元款项，二审法院亦维持原判，有力守护了夫妻合法财产权益与社会公序良俗。

据悉，原告甲与前夫乙曾为合法夫妻，二人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。离婚后，甲在梳理、分割婚内财产时，发现前夫乙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多笔异常转账记录。经核查取证，乙在婚内通过银行转账、微信支付等方式，多次向第三者丙无偿赠与钱款，累计金额超10万元，而该笔款项均用于维系其与丙的不正当男女关系。

甲认为，案涉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乙未经自己许可擅自处分大额共同财产，严重侵害自身合法权益，遂将第三者丙诉至法院，请求确认涉案赠与行为无效，并要求对方全额返还所得款项。案件审理过程中，被告丙提出抗辩，以甲乙二人已离婚、甲不再具备配偶身份为由，主张甲无诉讼主体资格，请求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后，依法作出裁判。法院指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规定，夫妻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为共同财产，由双方共同共有，享有平等处分权。本案中，乙赠与的钱款均产生于夫妻婚姻存续期间，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并非其个人财产，乙单方赠与行为属于无权处分。

同时，民事法律行为不得违背公序良俗。乙为维系婚外不正当关系，擅自处置大额夫妻共同财产，既违反夫妻忠诚义务，也违背社会公序良俗，案涉赠与行为自始无效。针对丙的抗辩理由，法院明确，甲主张的财产权利基于婚内夫妻财产共有权产生，该法定权益不会因双方离婚而消灭，甲具备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。

最终，一审法院判令丙全额返还10万余元受赠财产。丙不服判决提起上诉，二审法院审理后确认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、法律适用准确，依法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。

法官就此案普法表示，婚内夫妻共同财产的合法权益不受离婚状态影响，即便夫妻已离婚、完成财产分割，无过错方仍可追责另一方婚内私自处分共同财产的侵权行为。同时，夫妻一方为维系婚外不正当关系赠与他人的共同财产，赠与行为整体无效，第三者需全额返还所得财产，无需部分抵扣。

（汪伟）

